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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航空障碍标志灯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灯具安装应牢固可靠，且应有维修和更换光源的措施; 2）当灯具在烟囱顶上装设时，应安装在低于烟囱口1.5m~3m 的部位且应呈正三角形水平排列; 3）对于安装在屋面接闪器保护范围以外的灯具，当需设置接 闪器时，其接闪器应与屋面接闪器可靠连接。 15、游泳池和类似场所灯具(水下灯及防水灯具)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引人灯具的电源采用导管保护时，应采用塑料导管; 2）固定在水池构筑物上的所有金属部件应与保护联结导体。 16、安装在人员密集场所的灯具玻璃罩，应有防止其向下溅落的措施。 17、灯具表面及其附件的高温部位靠近可燃物时，应采取隔热、散热防火保护措施。 18、公共区域电气照明装置以及其他公众可触及的用电设备应定期进行维护。 19.地下室柱子上的应急灯具、消防报警等电气设备点位，应在柱子中间位置安装，各电气设备点位应上下对齐。 20.在多跑楼梯间的中间休息平台同一竖向位置，需设置楼梯间普通照明、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灯。 十六、开关、插座、风扇安装 1、当交流、直流或不同电压等级的插座安装在同一场所时，应有明显的区别，插座不得互换；配套的插头应按交流、直流或不同电压等级区别使用 。 2、不间断电源插座及应急电源插座应设置标识。 3、插座接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于单相两孔插座，面对插座的右孔或上孔应与相结连接，左孔或下孔应与中性导体（N）连接；对于单相三孔插座，面对插座的右孔应与相线连接，左孔应与中性导体（N）连接。 2）单相三孔、三相四孔及三相五孔插座的保护撞地导体（PE）应接在上孔插座的保护接地导体端子不得与中性导体端子连接；同一场所的三相电源插座，其接线的相序应一致。 3）保护接地导体(PE) 在电源插座之间不应串联连接； 4）相线与中性导体( N) 不得利用电源插座本体的接线端子转接供电。 5）电源插座接线应正确。 6）暗装的电源插座面板或开关面板应紧贴墙面或装饰面，导线不得裸露在装饰层内。 4、照明开关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建筑物的开关宜采用同一系列的产品，单控开关的通断位置应一致，且应操作灵活、接触可靠； 2）相线应经开关控制； 3）紫外线杀菌灯的开关应有明显标识，并应与普通照明开关的位置分开。 5、温控器接线应正确，显示屏指示应正常，安装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 6、吊扇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吊扇挂钩安装应牢固，吊扇挂钩的直径不应小于吊扇挂销直径，且不应小于8mm; 挂钩销钉应有防振橡胶垫;挂销的防松零 件应齐全、可靠。 2）吊扇扇叶距地高度不应小于 2.5m 。 3）吊扇组装不应改变扇叶角度，扇叶的固定螺栓防松零件应齐全。 4）吊杆间、吊杆与电机间螺纹连接，其啃合长度不应小于20mm ，且防松零件应齐全紧固。 5）吊扇应接线正确，运转时扇叶应无明显颤动和异常声响。 6）吊扇开关安装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 7、壁扇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壁扇底座应采用膨胀螺栓或焊接固定，固定应牢固可靠; 膨胀螺栓的数量不应少于3个，且直径不应小于8mm。 2）防护罩应扣紧、固定可靠 ，当运转时扇叶和防护罩应元明显颤动和异常声响。 十七、建筑物照明通电试运行 1、灯具回路控制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应与照明控制柜、箱（盘）及回路的标识一致;开关宜与灯具控制顺序相对应，风扇的转向及调速开关应正常。 2、公共建筑照明系统通电连续试运行时间应为24h ，住宅照明系统通电连续试运行时间应为8h。所有照明灯具均应同时开启，且应每2h按回路记录运行参数，连续试运行时间内应无故障。 3、对设计有照度测试要求的场所，试运行时应检测照度，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十八、防雷与接地安装与维护 1、接闪器必须与防雷专设或专用引下线焊接或卡接器连接。 2、专设引下线与可燃材料的墙壁或墙体保温层间距应大于0.1m 。 3、防雷引下线、接地干线、接地装置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专设引下线之间应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专设引下线与接地装置应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 2）接地装置引出的接地线与接地装置应采用焊接连接，接地装置引出的接地线与接地干线、接地干线与接地干线应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 3）当连接点埋设于地下、墙体内或楼板内时不应采用螺栓连接。 4、接地干线穿过墙体、基础、楼板等处时应采用金属导管保护。 5、接地体（线）采用搭接焊时，其搭接长度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1）扁钢不应小于其宽度的2倍，且应至少三面施焊； 2）圆钢不应小于其直径的6倍，且应两面施焊； 3）圆钢与扁钢连接时，其长度不应小于圆钢直径的6倍，且应两面施焊； 4）扁钢与钢管应紧贴3/4 钢管表面上下两侧施焊，扁钢与角钢应紧贴角钢外侧两面施焊。 6、电气设备或电气线路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与保护导体直接连接，不应串联连接。 7、金属电缆支架与保护导体应可靠连接。 8、严禁利用金属软管、管道保温层的金属外皮或金属网、电线电缆金属护层作为保护导体。 9、建筑物防雷装置、接地装置和等电位联结应定期进行维护，建筑物遭受雷击后应增加防雷装置和接地装置的检查、测试，当测试结果不满足使用要求时，应进行缺陷修复。 十九、智能化设备安装与检测 1、智能化设备的安装应牢固、可靠，安装件必须能承受设备的重董及使用、维修时附加的外力。吊装或壁装设备应采取防坠落措施。 2、在搬动、架设显示屏单元过程中应断开电源和信号连接线缆，严禁带电操作。 3、大型扬声器系统应单独固定，并应避免扬声器系统工作时引起墙面和吊顶产生共振。 4、设在建筑物屋顶上的共用天线应采取防止设备或其部件损坏后坠落伤人的安全防护措施。 5、施工前应检查吊装、壁装设备的各种预埋件的安全性和防腐处理等情况。 6、公共广播系统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公共广播系统具有紧急广播功能时，应验证紧急广播具有最高优先权，并应以现场环境噪声为基准，检测紧急广播的信噪比； 2）当紧急广播系统具有火灾应急广播功能时，应检查传输线缆、电缆槽盒和导管的防火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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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检验、验收和运维 1、当设备、材料、成品和半成品进场后，因产品质量问题有异议或现场无条件做检测时，应送有资质的实验室做检测。 2、应采用核查、检定或校准等方式，确认用于工程施工验收的检验检测仪器设备满足检验检测要求。 3、实行生产许可证或强制性认证的产品，应查验生产许可证或认证的认证范围、有效性及真实性。 4、施工过程应严格按本规范第8 章及第9 章的相关条款施工和检验，并逐项做好检查，安装完成后必须做好相关记录。 5、高压电气交接试验应由具有专业调试条件的单位完成，并应出具调试报告。 6、过程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由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组织验收，并做好验收记录。 7、 竣工验收应检查系统运行的符合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应以资料审查和目视检查为主，以实测实量为辅。 8、竣工验收时应检查下列工程质量控制记录： 1）设计文件和图纸会审记录及设计变更与工程洽商记录； 2）主要设备、器具、材料的合格证和进场验收记录； 3）隐蔽工程检查记录； 4）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检验记录； 5）电动机检查（抽芯）记录； 6）接地电阻测试记录； 7）绝缘电阻测试记录； 8）接地故障回路阻抗测试记录； 9）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测试记录； 10）电气设备空载试运行和负荷试运行记录； 11）各类电源自动切换或通断装置的动作检验记录， EPS/UPS应急待续供电时间记录； 12）灯具固定装置及悬吊装置的载荷强度试验记录； 13）建筑照明通电试运行记录； 14）吊装、壁装智能化设备安装预埋件安全性检查记录； 15）紧急广播系统检测记录； 16）过程验收记录。 9、 竣工验收应抽测下列工程安全和功能检验项目，抽测结果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1）各类电源自动切换或通断装置动作情况； 2）馈电线路的绝缘电阻； 3）接地故障回路阻抗； 4）开关插座接线的正确性； 5）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的动作电流和时间。  10、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统运行维护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高压固定电气设备进行运行维护，除进行电气测量外，不得带电作业； 2）对低压固定电气设备进行运行维护，当不停电作业时，应采取安全预防措施； 3）在易燃、易爆区域内或潮湿场所进行低压电气设备检修或更换时，必须断开电源，不得带电作业； 4）不得带电作业的现场，停电后应在操作现场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标志牌，停送电必须由专人负责。 11、建筑电气及智能化系统运行维护应建立资料管理制度，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运行维护资料应包含建筑电气及智能化系统的原始技术资料和动态管理资料； 2）原始技术资料在该建筑电气及智能化系统使用期间应长期保存； 3）动态管理资料的保存时间不应少于5年。 12、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统的运行应制定应急预案。 13、高压配电室、变压器室、低压配电室、控制室、柴油发电机房、智能化系统机房等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外出入口应有防止无关人员擅自出入的措施； 2）房间内的通道应保持畅通，且房间内除了放置用于操作和维修的用具、设备外不得作其他储存用途； 3）设有通风装置的房间应保证其通风装置运行正常。 14、安装在用户处，用于供电企业结算用的电能计量装置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保待电能计量装置封印完好，装置本身不受损坏或丢失； 2）发现电能计量装置故障时，应及时通知供电企业进行处理。 15、 建筑智能化系统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1）公共安全系统应连续正常运行，突发情况下系统应能存储数据； 2）建筑能效监管系统应连续正常运行； 3）安装于建筑智能化系统中的网络防火墙和防病毒软件应始终保持运行状态。  16、下列固定电气设备应定期进行检测，当测试结果不满足使用要求时，应进行缺陷修复： 1）公共娱乐场所、潮湿场所、易燃易爆区域内的低压固定电气设备； 2）高压固定电气设备。 17、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统出现故障时应及时进行维修，具备应急功能的电气与智能化系统在维修期间应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18、建筑电气系统在维修过程中，更换元器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更换工作不应危及现有电气装置的安全。 2）更换电气装置内断路器、熔断器、热继电器、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等保护性元器件时必须满足设计要求。 19、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统遭遇水淹和火灾后，当需要继续使用时，必须进行全面检测，并应根据检测结果进行处理，以实现正常使用。 20、拆除建筑电气和智能化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拆除前，拆除部分应与带电部分在电气上进行断开、隔离； 2）邻近带电部分设备拆除后，应立即对拆除处带电设备外露的带电部分进行电气安全防护； 3）拆除电容器组、蓄电池组等可能带电的储能设备时应采取安全措施，设备处理应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二十一、现场施工安全要求 1、施工现场消防安全 1）工程施工过程应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50720 -2011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实行施工现场防火措施及防火管理。 2）施工现场应设置灭火器、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和应急照明等临时消防设施。 3）临时消防设施应与在建工程的施工同步设置。房屋建筑工程中，临时消防设施的设置与在建工程主体结构施工进度的差距不应超过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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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临时消防给水系统的贮水池、消火栓泵、室内消防竖管及水泵接合器等应设置醒目标识。 5）在建工程及临时用房的易燃易爆危险品存放及使用场所；动火作业场所；可燃材料存放、加工及使用场所；厨房操作间、锅炉房、发电机房、变配电房、设备用房、办公用房、宿舍等临时用房；其他具有火灾危险的场所应配置灭火器。 6）地下工程的施工作业场所宜配备防毒面具。 2、安全生产技术要求 1）建筑施工应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GB50870-2013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工程施工安全技术方案、措施的制订及实施管理和验收。 2）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应包括安全技术规划、分析、控制、监测与预警、应急救援及其他安全技术等。 3）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应结合工程施工特点和所处环境，根据建筑施工危险等级实施分级管理，并应综合采用相应的安全技术。 4）施工方应工程施工前组织安全技术交底，并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工程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和安全技术规划、专项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安全技术管理文件等的要求进行。 3、现场临时用安全要求：建筑现场施工临时用电安全技术分析应对临时用电所采用的系统、设备、防护措施的可靠性和安全度进行全面分析，并宜包括现场勘测结果，拟进入现场的用电设备分析及平面布置，确定电源进线、配电室、配电装置的位置及线路走向，进行负荷计算，选择变压器，设计配电系统，设计防雷装置，确定防护措施，制订安全用电措施和电器防火措施，以及其他措施。 4、建筑施工环境及卫生 1）工程施工现场应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146- 2013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实行绿色施工及现场环境卫生管理。 2）施工现场生产生活用水用电等资源能源的消耗应实行计量管理。 3）施工现场应保护地下水资源。采取施工降水时应执行国家及当地有关水资源保护的规定，并应综合利用抽排出的地下水。 4）施工现场应采用节水器具，并应设置节水标识。 5）施工现场宜设置废水回收、循环再利用设施，宜对雨水进行收集利用。 6）施工现场应设置排水沟及沉淀池，施工污水应经沉淀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方可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7）废弃的降水井应及时回填，并应封闭井口，防止污染地下水。 8）施工现场临时厕所的化粪池应进行防渗漏处理，并应定时清掏；食堂应设置隔油池，并应定期清理；开水炉、电热水器、保温水桶应上锁由专人负责管理。 二十二、除本设计说明外，施工及验收还应遵守下列规范、规程：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55024-2022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15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6-2007 《绿色照明检测及评价标准》GB/T51268-2017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B50312-2016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47-201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高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7-201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8-201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9-201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50150-201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8-201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201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旋转电机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0-201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4-2014 《电力装置安装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7-2014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411-2019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50601-2010 《建筑电气照明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617-2010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462-2015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GB50870-2013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2010(2013版)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50720-2011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GB55032-2022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55034-2022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建筑工程安全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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